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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77年03⽉25⽇

解釋爭點 ⾦⾨地區⾏⾞速限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⾦⾨戰地政務委員會七四擇建字第三⼆⼀七號函就⾦⾨地區

⾏⾞速度所為之限制，其中有關該地區各路段⾏⾞速度，在郊外

道路之時速，除限制為六⼗公⾥或五⼗公⾥者外，其他路段及戰

備道不得超過四⼗公⾥之規定，乃為因應戰地特殊路況，維護交

通安全所必要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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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九⼗三條第⼀項關於⾏⾞速度依標誌

之規定，意在授權交通主管機關斟酌當地實際狀況，以標誌調整

特定路段之⾏⾞速度，期能因地制宜，維護交通之安全，無標誌

者，則不超過同項各款之限制。⾦⾨戰地政務委員會七四擇建字

第三⼆⼀七號函就⾦⾨地區⾏⾞速度所為之限制，其中有關該地

區各路段⾏⾞速度，在郊外道路之時速，除限制為六⼗公⾥或五

⼗公⾥者外，其他路段及戰備道不得超過四⼗公⾥之規定，仍在

上開規定授權範圍之內，乃為因應戰地特殊路況，維護交通安全

所必要，如當時未及樹立標誌，乃⾏政措施是否失當之問題，與

憲法尚無牴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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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

 ⾦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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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是否牴觸國家法律或上級命令。

說明：

⼀、⺠以時速五⼗五公⾥駕⾞⾏經無設立⾏⾞速限標誌之郊外道

路，經執勤警員以超速取締，不服裁決，依法提出聲明異議，再

⽽提起抗告，福建⾼等法院廈⾨分院刑事裁定，依⾦⾨戰地政務

委員會頒布「⾦⾨各路段⾏⾞速率限制」規定為由，維持原處分

機關之裁決，處八百元正罰鍰，不得再抗告。

⼆、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九⼗三條第⼀款之規定，⾏⾞速度無

標誌者，在郊外道路時速不得超過六⼗公⾥，抗告⼈以時速五⼗

五公⾥⾏駛，並未超速，於法有據。是項終局法院刑事裁定，抗

告駁回使⺠產⽣疑義。

三、憲法第⼀百⼆⼗五條，縣單⾏法規與國家法律或省法規牴觸

者無效。
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九⼗⼆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由交通部會

同內政部定之，此適⽤全國各地，⽽⾦⾨戰地政務委員會頒布之

「⾦⾨地區各路段⾏⾞速率限制」規定，未經立法程序⾃不能與

交通部會同內政部訂定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相牴觸，依憲法第⼀

百⼆⼗五條之規定即為無效。故福建⾼等法院廈⾨分院之刑事裁

定，應屬無理由。

四、上項之刑事裁定，損及抗告⼈之財產，聲請就其交通部會同

內政部訂定之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」與⾦⾨戰地政務委員會頒布

之「⾦⾨地區各路段⾏⾞速率限制」兩種規定，應以何者為主，

是否屬憲法第⼀百⼆⼗五條縣單⾏法規與國家法律或省法規牴觸

者無效之規定。

五、隨文檢呈福建⾼等法院廈⾨分院刑事裁定七⼗四年度抗字第

五號影印本⼄份。

謹 呈

司法院⼤法官會議

聲請⼈：楊○雄

中 華 ⺠ 國 七⼗四 年 ⼗ ⼆ ⽉ ⼗ ⽇

福建⾼等法院廈⾨分院刑事裁定 七⼗四年度抗字第五號



抗告⼈即受處分⼈ 楊○雄 男 ○○歲（⺠國○○年○⽉○⽇

⽣）業駕駛（住略）

上抗告⼈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聲明異議事件，不服福建⾦⾨地⽅

法院中華⺠國七⼗四年⼗⽉廿⼀⽇所為七⼗四年度交聲字第六號

裁定，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主 文

抗告駁回

理 由

⼀、本件抗告意旨略稱：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九⼗三條第⼀款

之規定，⾏⾞速度，無標誌者，在郊外道路時速不得超過六⼗公

⾥，抗告⼈以時速五⼗五公⾥⾏駛，並未超速，⽽戰地政務委員

會所頒之「⾦⾨地區各路段⾏⾞速率限制」，既與交通部訂頒之

上開規則相背，依憲法第⼀百⼆⼗五條之規定，即為無效，是則

抗告⼈既未超速，⾦⾨縣警察局⾦寧警察所所為處分⾃屬不當，

原審駁回異議亦有違誤等語。

⼆、按國防部及⾦⾨、⾺祖戰地政務委員會，為因應戰地特殊情

況及軍事需要，得訂定地區性單⾏法規，依權責核定，發布施

⾏，此在⾦⾨、⾺祖地區戰地政務實驗辦法第⼗五條定有明文。

該辦法係於⺠國七⼗年八⽉⼗四⽇經⾏政院以台七⼗防字第⼀⼀

五八⼀號函下達施⾏，⽽⾦⾨戰地政務委員會乃於⺠國七⼗四年

三⽉廿六⽇基於上開辦法第⼗五條規定之授權，訂頒施⾏「⾦⾨

地區各主要路段⾏⾞速率限制表」，此有該委員會(74)擇建字第

三⼆⼀七號函及⾦⾨⽇報各影本⼀件附原卷可稽。是則上開⾏⾞

速率限制規定，即為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九⼗三條第⼀款之特別

規定，於⾦⾨地區⾃應優先予以適⽤，⽽無憲法第⼀百⼆⼗五條

所謂「縣單⾏法規，與國家法律或省法規牴觸者，無效」之問

題，抗告⼈指稱上開⾏⾞速率限制規定為無效云云，顯係誤解，

應先予敘明。

三、依前開⾏⾞速率限制表所載，本件抗告⼈駕⾞⾏經之道路速

率限制為四⼗公⾥，⽽抗告⼈⾏⾞速率為五⼗五公⾥，業經當場

執勤之警員呂瑞隆在原審結證屬實，抗告⼈顯已超過⾏⾞速限，

原處分機關依前開速率限制規定認定其⾏⾞超速，依道路交通管

理處罰條例第四⼗條、戡亂時期罰⾦罰鍰提⾼標準條例第⼀條，

裁處受處分⼈罰鍰八百元，另依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辦法第四條及

⾦⾨地區加強⾏⾞安全防⽌交通事故實施規定第⼆條第⼀項，通

知抗告⼈參加交通安全講習，⾃屬有據，原審駁回異議，並無不



合，是本件抗告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四、據上論斷，應依道路交通案件處理辦法第⼆⼗六條、刑事訴

訟法第四百⼗⼆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 華 ⺠ 國 七 ⼗ 四 年 ⼗ ⼀ ⽉ 九 ⽇




